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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专属经济区建立
防空识别区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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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防空识别区属于国家预警机制的组成部分，对于沿海国维护海洋权益和保障国家

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防空识别区的建立具有国际法上的合法依据，在实践中也被默认。我国海上

安全形势严峻，应尽早确立防空识别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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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美国等国每年出动科考船、侦
测船上百艘次对我国进行抵近侦测。美国及日

本侦察机对我国的抵近侦察维持在每年 500 架

次左右。①美国等国擅自在我国专属经济区( 以

下简称 EEZ) 所进行的高频度的测量、侦察等搜

集海洋环境情报以及我军部署和活动等战备情

报的活动，危及我国的和平发展和国家安全。
在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专门会议上，中

方多次敦促美方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停止美国舰机在我国 EEZ 的侦测活动。
一、防空识别区与沿海国的实践

防空识别区( 以下简称 ADIZ) 通常建立在

海上，是沿海国基于国防安全的需要，从本国海

岸向外延伸一定距离划定海上空域，以便在该

空域内及早发现外国航空器并进行定位、识别、
监视和管制。

1950 年和 1951 年，美国和加拿大先后建

立 ADIZ，向大西洋和太平洋延伸数百海里。外

国航空器必须随时报告飞行状态及所处位置，

并遵守美国制订的有关规则，否则美国将随时

要求该航空器离去，并可派军机进行拦截驱

逐。②加拿大的 ADIZ 跨越加拿大毗邻南极洲和

阿拉斯加的广阔海域，与美国在两洋的 ADIZ
相连。与美国法规略有不同的是，加拿大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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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途经加拿大 ADIZ 而飞往其他地方的飞机也

接受识别。几经变迁，目前美国的 ADIZ 制度

更加完善。
至今已有约 20 个国家( 地区) 仿效美、加

建立了 ADIZ，如日本、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意
大利、希腊、芬兰、冰岛、印度、韩国、菲律宾、泰
国、缅甸、古巴、土耳其、利比亚、阿曼、巴拿马。
ADIZ 的宽幅由各国依据本国的防空能力而自

行设置，并无统一的标准，一般为领土边沿至公

海之间的 216 － 270 海里或者 400 － 500 公里。
例如，在美国关岛附近是半径为 250 海里或者
463 公里的圆圈。③ 此外，有一些沿海国通过政

策和立法建立了规制外国军机在 EEZ 上空的

军事活动的其他空中管制措施。如韩国在国

际航空图中将独岛东西各 90 公里、以南 110
及以 北 55 公 里 的 空 域 标 注 为“军 事 管 制 空

域”。④

我国《防空法》只涉及在国内组织的各种

防空措施，没有对 ADIZ 做出相应的规定。根

据《飞行基本规则》，为了便于对在我国境内和

经 ICAO 批准由我国管理的境外空域内飞行的

航空器提供飞行情报和报警服务，全国共划分

出以沈阳、北京、上海、台北、武汉、广州、香港、
三亚、昆明、兰州、乌鲁木齐命名的 11 个飞行情

报区，⑤其中上海、台北、广州、香港、三亚 5 个飞

行情报区延伸至领海之外。此外，我国承担的

海上搜救责任区为: 东经 124 度以西的渤海、黄
海海域; 东经 126 度以西的东海海域; 东经 120
度以西，北纬 12 度以北的南海海域。但我国没

有就 在 EEZ 设 置 ADIZ 或 类 似 海 区 作 任 何

规定。
二、我国在 EEZ 建立 ADIZ 的必要性

鉴于我国管辖海域的周边形势，ADIZ 的建

立对捍卫国家主权、保卫海洋安全来说势在

必行:

有利于加强对在我国管辖海域内的外国舰

机活动的监控力度，可以起到早期预警的作用，

对来自空中的威胁进行提早防备，有助于避免

类似 中 美 南 海 撞 机 事 件 等 海 空 意 外 事 件 的

发生。
有利于规制外国在我国 EEZ 空域所进行

的活动。目前美国等在我国 EEZ 进行高频度

的测量、侦察活动，通过电子和电磁等侦测和信

息采集手段，搜集我国沿海海防部署、军事设施

和装备、军事活动等国防情报; 搜集我国近海的

海洋环境资料如地质、地貌、潮汐、声场、温度、
盐度、海流等海洋情报; 搜集我国沿海地区通讯

信息和军用频率、雷达波段等信息，对我国海防

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有助于防范来自境外的空中恐怖主义的突

然袭击。“9·11”事件后，我国将非传统安全

提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如 2002 年党的十六

大报告首次提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

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
《2002 年中国的国防》指出，“尤其是恐怖主义

已对国际和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
有助于反制日本、韩国、菲律宾、台湾地区

建立的 ADIZ。如日本 ADIZ 分为北、中、西、西
南四个区。其西部即在毗邻我国的东海区域，

包括了中线西侧我国油气田上空和钓鱼岛周边

海域，最近处距离我国海岸仅约 130 公里。其

西南部包括西南诸岛。也就是说，我国飞机在

自己的沿海飞行或在本国固有领土钓鱼岛附近

上空飞行，都可能进入日本 ADIZ。日本航空自

卫队 2010 年在钓鱼岛附近所谓的“中日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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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海域 44 次阻截中国空军的战机。⑥ 日本防

卫厅以此为由修改了其军机海上巡逻的“交战

规则”。此 外，2010 年 6 月 25 日 起，日 本 将
ADIZ 扩大至与那国岛以西领空外侧两海里，靠

近台湾海域上空。此举导致台日双方的 ADIZ
在与那国岛海域上空产生部分重叠。

三、我国在 EEZ 建立 ADIZ 的法理依据

目前，尚无国际公约认可或授权沿海国在
EEZ 上空设置 ADIZ。但学者一般首肯。基德

尔( G． Gidel) 在 1934 年出版的《海洋国际公

法》一书指出，扩大“接续空间”是沿海国的权

利，其范围应该由沿海国根据其防止危险的需

要来自行决定。《奥本海国际法》也指出: 在公

海上空的飞行，原则上当然向所有国家的航空

器都自由开放; 但是交通管制常常延伸到虽在

公海但接近国家领土飞行的航空器。⑦ 不容置

疑，后来一大批重要国家对美国和加拿大的
ADIZ 表示接受，产生的后果是这些法规披上了

让人尊重的外衣，这个外衣最终将被视为国际

法的一部分。⑧ 受影响国家对这些法规的默认

是一致性的。⑨ 我国学者也认为，只要不违反国

际法关于在领空之外的空中航行自由原则，建

立 ADIZ 应认为是与国际法相容的。瑏瑠 合理的
ADIZ 在实践中得到了承认和遵守。瑏瑡

有学者认为，国家设立 ADIZ 的法律根据

主要是国家对其领空享有主权，因而有权决定

飞机进入其领空的条件。瑏瑢 这点似乎可以在《国

际民用航空公约》中得到佐证，如其第 5 条规定

对于不定期飞行的航空器如为取酬或出租而载

运乘客、货物、邮件，“国家有权规定其认为需

要的规章、条件或限制”。第 6 条规定“除非经

一缔约国特准或其他许可并遵照此项特准或许

可的条件，任何定期国际航班不得在该国领土

上空飞行或进入该国领土”。
国际法学者普遍认为，空气空间总是与其

之下的地面取得一致的法律地位。瑏瑣 《关于管理

空中航行的巴黎公约》和《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都明确规定，缔约各国承认每一国家对其领土

之上的空气空间享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
《领海与毗连区公约》规定，沿海国的主权扩展

于领海的上空及其海床和底土。这些公约都采

用了这一法理。EEZ 的法律地位介于领海和公

海之间，沿海国不享有主权，但享有主权权利和

管辖权，因此不能适用公海的飞越自由，瑏瑤而应

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 ＜ 公约
＞ ) 的限制条件而享有飞越的自由。比如，沿

海国在 EEZ 内利用风力生产能的主权权利，说

明沿海国对 EEZ 的空气空间也享有一定主权

权利; 沿海国在 EEZ 建造和使用人工岛屿、设

施和结构和在周围设置合理的安全地带，会影

响外国飞机在这些海域上空低飞的权利; 沿海

国对 EEZ 的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的管辖权，

也能及于外国航空器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然

而，在 EEZ 设立 ADIZ 更是突显了沿海国国防

安全利益的急迫而客观的需要。
在《公约》拟定中，77 国集团曾建议在 E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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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中列入“适当顾及沿海国的安全利益”条

款。瑏瑥 然而遭到美国极力反对。如果世界各国

均主张本国的 EEZ，其总面积达到 3770 万平方

英里，约 占 世 界 海 域 总 面 积 的 36%。瑏瑦 若 在
EEZ 制度中设置该条款，将会极大削弱其海上

霸主地位。
沿海国在 EEZ 确实存在国家安全利益。

“一些沿海国的 EEZ 成了一些海洋国家海空兵

力的‘前沿’，成了其海空军事活动和情报搜集

活动的‘海战场’，成了其实施战略威慑、预防

性干预和兵力投射的‘阵地’。这种高频度、高
强度和不间断的海空军事活动，严重侵害了沿

海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瑏瑧 特别是随着科技、武
器装备和电子设备的现代化，尤其是导弹精确

打击和电子侦察技术的迅猛发展，军机是速度

极快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载体，具有瞬间远程

精确完成攻击性任务的能力。这是诸多沿海国

建立 ADIZ 的主因。
《公约》的一系列原则和规则，在更广泛的

基础上确立了沿海国建立 ADIZ 的法律基础:

⑴沿海国建立 ADIZ 符合和平利用海洋原则，

且有助于敦促他国在沿海国 EEZ 遵守该原则

而防止对该原则的破坏。⑵《公约》第 301 条

将和平利用海洋与禁止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

力紧密联系起来。建立 ADIZ 旨在对外国航空

器进入领空之前予以识别，采取适当监控措施，

这不仅有助于保障沿海国的国防安全利益，也

能有效防止误会和误判，消弭可能的突发事件

和军事冲突。⑶一些海洋大国在他国 EEZ 所

进行的高频度、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监听、测量、
侦察活动，违反了《公约》第 300 条规定的禁止

滥用权利; 建立 ADIZ 并不是国家领空主权范

围的扩展，不存在滥用权利，而旨在其预警作

用，能有效遏制他国滥用权利。⑷《公约》数十

处使用了“顾及、妥为顾及、适当顾及、合理顾

及、特别顾及”用词。虽然《公约》并未释义“适

当顾及”，但适当顾及条款一般被认为不应损

害沿海国的权利。瑏瑨 在发生南海撞机事件之后，

我国也申明了非沿海国的“适当顾及”义务，即

非沿海国应避免任何会危及沿海国主权、安全

和利益的活动。瑏瑩 ⑸《公约》第 59 条规定: “在

本公约未将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或管辖权归

属于沿海国或其他国家而沿海国和任何其他一

国或数国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形下，这种

冲突应在公平的基础上参照一切有关情况，考

虑到所涉利益分别对有关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

的重要性，加以解决”。一方面，ADIZ 不应违反

EEZ 航行和飞越自由原则，另一方面，ADIZ 有

助于维护沿海国的海防安全，从而非沿海国和

沿海国在 EEZ 达到了利益平衡。⑹《公约》第

58 条授权沿海国可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和其他

国际法规则制定与 EEZ 制度不相抵触的法律

和规章。
四、在我国 EEZ 建立 ADIZ 的建议

加强对我国设立 ADIZ 制度的学理研究，

国际法特别是《公约》有关规定所赋予沿海国

相关权利研究; 对有代表性国家特别是美、日等

国关于 ADIZ 的法律和实践的研究; 我国建立

ADIZ 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制度设计研究。
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共同制定和颁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防空识别区条例》，由中央军委

空中管制委员会健全配套规章。该条例应以美

国和日本的相关法规为蓝本，根据国际法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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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约》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国国情而制定。
之所以应以美日相关法规为蓝本，不仅因为美

国的相关制度设立超过 60 年，经验成熟，得到

他国默认和遵守，而日本是承袭和仿效美国相

关制度的，更在于美、日现在和将来都是在我国
EEZ 进行上述活动的主要国家，因此，“即以其

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我国针对美日的上

述活动作斗争更为有理有利有节，确保我国处

于主动有利的地位。
基于飞行安全、确定航权、空中管制等目

的，各国通过国内立法和缔结国际条约，已形成

了一整套航空法制度，如飞行制度、瑐瑠空域管制

制度。瑐瑡 我国建立 ADIZ，应与这些现存的制度

相衔接，利用这些制度的实施所配套的设备、设
施、场所和管理体系。在确定 ADIZ 的空间范

围时，可优先考虑与我国飞行情报区的范围相

衔接:⑴符合通行做法。⑵能利用现存机制扩

展 ADIZ 的功能，快捷有效。⑶在我国境外的

飞行 情 报 区 是 经 ICAO 批 准 的，能 佐 证 我 国

ADIZ 的范围是合理的。当然，也可同时考虑与

我国承担的海上搜救责任区相衔接。
制定我国 EEZ 海域上空危机和突发事件

的预防和处理的预案。建立或确定实施《防空

识别区条例》和处理相关事项的领导机构如部

际联席会议，协调空中监管各职能部门，尽可能

缩短反馈和处理的时间，提高预警和监管效率。
对于航线密集和 /或外国海空活动频度高、争议

海域等重点海域，结合现有海防体系，优化预警

体系和防卫力量配置。
针对外国军机违规活动，制定阻截规则。

在与外国军机联络的同时尽快通报军事当局，

并加强雷达监视，提高防空导弹的警戒级别，命

令空中战机前往该空域或命令地面战机做好拦

截准备。通过对目标的机型、航向、速度、姿态

和以往情报的掌握，进一步判断来机的意向，若

有犯意，可进行拦截甚至迫降和开火警告。同

时，利用定位和视频设备收集证据，以备后用。

Discussion on Building 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 in
Our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Wang Chongmin Zou Ligang

Abstract: 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 is a part of the national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It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coastal State to preserve its marine jurisdiction and ensure the
safe of coast defense． It has not only legally basis in international law to built air defence identifi-
cation zone，but also acquired in practice．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maritime safety remain at se-
vere． We'd better to adopt the system of 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

Keywords: coastal state 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 ocean rights and interests state'
s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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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瑠

瑐瑡

如飞机在起飞前须提交机型、拟飞行路线、建议高度和速度、油量等基本飞行数据。飞行中飞机需要不时通过

无线电与航线上各国航空设施进行联系，以便地面机构将天气和交通变化情况通知该飞机。一旦飞机未能向飞行计划

上的某机构报告，地面机构就能够相当精确地开始搜索和采取营救行动。
空域通常划分为机场飞行空域、航路、航线、空中禁区、空中限制区和空中危险区等，也可以划设空中走廊、空中

放油区和临时飞行空域。


